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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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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联合

提出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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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安

徽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监控有限公司、东

方国际（集团）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蔡云飞、高松、徐薇、林长青、徐志荣、陈诚、孙鑫、魏桢、段玉森、杨勇、

胡雄星、陈斐、侯爽、姚轶、田旭东、曹军、秦艳红、徐政、谢飞、吴爱生、任华荣、周培生、张劲

松、余晶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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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传感器法网格化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采用挥发性有机物传感器法监测设备，对环境空气及废气无组织排放挥发性有机物

浓度开展网格化监测的布点规则、技术要求、性能指标和质量控制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规范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传感器法网格化监测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HJ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网格化监测 grid monitoring 

为达到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的目的，根据不同监控需求及环境特征，将目标区域分为不同

的网格进行点位布设，对各网格中的相关污染物浓度进行实时监测，结合地理位置显示污染物空间分布

的技术。 

 

传感器法监测 sensor monitoring 

采用光离子化检测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等传感器检测方法对气态物质进行监测。 

 

参比设备 reference equipment 

可为传感器法网格化监测设备提供比对数据的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设备，如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气相色谱-氢火焰检测器（GC-FID）和非甲烷总烃（NMHC）等监测设备。 

4 网格化布点规则 

布设原则和要求 

4.1.1 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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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点位布设应综合考虑工业园区自然地理信息、气象等环境因素，以及工业布局、企业分布等

产业特点，满足挥发性有机物监测需求。 

4.1.2 代表性 

网格化点位布设应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客观反映工业园区内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的变化规律。 

4.1.3 动态性 

园区建设规划、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空气质量发生变化时，应合理、科学有效地对网格化监测的

布设点位进行调整。 

布点要求 

4.2.1 根据监测目的，对工业园区进行网格化布点。 

4.2.2 根据工业园区主导风向，在园区周界上风向设置背景点，至少设置 1 个背景点。 

4.2.3 根据工业园区整体面积进行网格划分，原则上不大于 3 km×3 km，可适当加密布点；也可根据

园区内企业数量及占地面积进行网格划分。每个网格至少设置 1 个点位，园区布点总数不少于 3 个（包

含背景点在内）。具体点位可综合企业污染特征、重点关注排放源、位置及主导风向等因素布设。 

4.2.4 监测设备距地面高度一般应在 3 m~20 m 范围内，在保证监测点具有空间代表性的前提下，若

所选监测点位周边无法满足此安装高度要求，其设备安装高度可放宽至 20 m~30 m 范围。针对重点关

注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区域的监测点位，其安装高度可根据需要调整。 

4.2.5 监测点周围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环境状况相对稳定、安全，防火措施有保障； 

b) 周围尽可能开阔，不受建筑物或植被影响； 

c) 布设点的设置条件尽可能一致，使监测数据具有可比性。 

5 技术要求 

监测要求 

5.1.1 环境适应性要求 

设备在以下条件中应能正常工作： 
a) 工作温度：上限为 50 ℃，下限为-20 ℃； 

b) 工作相对湿度：上限为 95% RH。 

5.1.2 设备硬件要求 

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采用主动采样泵； 

b) 采用相应方法对被测气体的温度和湿度进行有效控制； 

c) 气路材质为惰性化材料； 

d) 采用颗粒物过滤器件； 

e) 配备风向、风速仪，环境温、湿度仪及气压计。 



DB31/T310016—2023、DB32/T310016—2023、DB33/T310016—2023、DB34/T 310016—2023 

3 

5.1.3 监测频次 

采用连续测量方式，数据监测频率不低于 1 次/min，上传频率为 1 次/min，每小时监测时间不低

于 45 min。 

数据存储要求 

设备应能存储 3 个月以上的历史数据，并支持将数据导出。 

通信要求 

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通讯接口不少于 1 个。传输的数据按照 HJ 212 规定，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b) 具备断电自启动自恢复功能，设备重新上电之后自动启动、自动与信息平台重新建立连接。设

备断线重联后将断网时间段数据续传。 

6 性能指标 

设备性能指标应符合表1 和表2 要求。 

表1 实验室测试性能指标要求 

序号 指标 测试项目 限值 单位 

1 零点噪声 / ≤2 nmol/mol 

2 最低检出限 / ≤4 nmol/mol 

3 相关系数（R） 

异丁烯 ≥0.995 / 

丙酮 ≥0.970 / 

甲苯 ≥0.970 / 

4 
标准气体 

示值误差 

异丁烯 

20% F.S
a
 ±30% / 

丙酮
b
 

甲苯 

异丁烯(相对湿度80%) 

5 响应时间（T90） 
上升20% F.S ≤1 min 

下降20% F.S ≤1 min 

6 重复性 20% F.S ≤7% / 

7 24h漂移 
零点 ±20 nmol/mol 

20% F.S ±30% / 

a 满量程（Full-scale）根据所监测的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小时浓度 90 分位数确定，如无特殊要求，选择 0～

3000 nmol/mol（以异丁烯计）； 
b 丙酮和甲苯的示值误差测试结果均以异丁烯计。 

表2 现场测试性能指标要求 

序号 指标 限值 

1 现场测试设备间平行性（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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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现场测试性能指标要求 

序号 指标 限值 

2 现场测试设备与标准设备相关性（R） ≥0.7 

3 数据捕集率
c
 ≥90% 

c 数据捕集率（%）=（系统获取数据总分钟数/系统运行总分钟数）×100% 

7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设备质量保证 

7.1.1 设备应符合表 1 要求，测试方法按照附录 A 执行。 

7.1.2 设备在工业园区内进行不少于 14 d 的试运行，试运行期间设备间平行性、相关性指标应符合表

2的要求，测试方法按照附录 A 执行。 

质量控制要求 

7.2.1 每月对设备进行例行检查，检查设备流量、采样管路和过滤元件，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当流量

误差超±10%时，应及时进行校准。采用冷凝除湿的设备需保证气路畅通，温湿度控制装置运行正常。 

7.2.2 每季度抽取数应不少于设备总数的 10 % ，对设备进行异丁烯标准气体测试，示值误差及响应

时间应符合表 1的要求。 

7.2.3 每半年对仪器进行系统保养，对采样管路、仪器内部进样管路和监测器进行清洗等，更换必要

的耗材和配件，并使用异丁烯标准气体对设备进行校准。 

7.2.4 每年对设备的气路、电路板等进行检查和清洁处理，按厂家提供的使用和维护手册规定的使用

寿命，更换检测器模块等关键零部件，并根据表 1 的要求，进行指标检查工作，对检查不通过的设备，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校准、维修、报废等操作。 

7.2.5 标准气体应为国家有证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或等效于国家一级标准的标准气体，并在有效使

用期内使用。标准气体钢瓶减压阀宜采用不锈钢材质，减少对标准气体的影响。零气和稀释气均采用除

烃空气。 

7.2.6 建立质量控制文件，包括每台仪器的标准操作规范、日常运行维护与质量控制规范、巡检表格、

维修表格与校准表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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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测试方法 

A.1 零点噪声和最低检出限 

将零气以一定的流量通入设备，待设备运行稳定后，每 1 min 记录该时间段数据的平均值𝐶 （记为

1 个数据），获得 7 个数据，按公式（A.1）计算数据的标准偏差𝑆 ，即为该设备的零点噪声。 

 𝑆 =
∑ ( ̅)  ··································································· (A.1) 

式中： 
𝑆 ——该设备零点噪声，nmol/mol； 
�̅�  ——该设备测量值的平均值，nmol/mol； 
𝐶  ——该设备第 i 次测量值，nmol/mol； 
I  ——记录数据的序号（i=1～n）； 
n  ——记录数据的总个数。 
 

按公式（A.2） 计算该设备的最低检出限 RDL。 

 𝑅 = 2𝑆  ········································································ (A.2) 
式中： 
𝑅 ——该设备最低检出限，nmol/mol； 
𝑆  ——该设备零点噪声，nmol/mol。 

A.2 相关系数和示值误差 

依次通入零气和梯度浓度（20% 、50% 和 80% 满量程上限值）的三种标准气体（异丁烯、丙酮和

甲苯），记录零气和标准气体通入设备后的稳定显示值，每个浓度重复 3 次取平均值，按公式（A.3）

计算相关系数𝑅。 

 𝑅 =
∑ Cj 𝐶 × 𝐶𝑠𝑗 𝐶𝑠

∑ Cj 𝐶 ×∑ 𝐶𝑠𝑗 𝐶𝑠

 ·························································· (A.3) 

式中： 
𝑅 ——相关系数 

Cj ——j 浓度时，设备 3 次响应平均浓度值，nmol/mol； 
𝐶 ——设备响应浓度平均值，nmol/mol； 
𝐶 ——j 浓度时，标气浓度值，nmol/mol； 
𝐶  ——标气浓度平均值，nmol/mol。 
 

通入 20% 满量程上限浓度的三种标准气体，及 20% 满量程上限浓度的异丁烯加湿标气（相对湿度

80% ），记录标准气体通入设备后的稳定显示值，连续重复测量 3 次，按公式（A.4）计算设备各浓度

点的示值误差e。标准气体在设备上的测量值应根据设备的响应系数表对应系数换算后，再计算误差。 

 ∆𝒆 =
̅

× 100% ································································· (A.4) 

式中： 
e——该设备各浓度点的示值误差，%； 

𝐶 ——换算后，该设备 3 次测量浓度平均值，nmo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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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 ——标准气体浓度值，nmol/mol。 

A.3 响应时间 

通入20% 满量程上限浓度的异丁烯标准气体，稳定后读取设备显示值作为标称值，撤去标准气体，

通入零气，设备显示值稳定后，再通入该浓度的标准气体，同时用秒表记录从设备显示值上升至标称值

90% 的时间，重复测量3 次，取平均值作为该设备的上升响应时间；待示值稳定在标称值时，用秒表记

录从设备显示值下降标称值10% 的时间，重复测量3 次，取平均值作为该设备的下降响应时间。 

A.4 重复性 

通入 20%满量程浓度的异丁烯标准气体，稳定后记录设备显示值𝐶 ，重复至少 6 次以上，重复性以

单次测量的相对标准偏差来表示，按公式（A.5）计算设备的重复性𝑆 。 

 𝑆 =
̅

∑ ( ̅)
× 100% ·························································· (A.5) 

式中： 
𝑆 ——设备重复性，% 

𝐶 ——该设备第 i 次测量的显示值，nmol/mol； 

𝐶 ——设备显示值的平均值，nmol/mol； 
n ——测量次数（n≥6）。 

A.5 24 h 漂移 

待设备运行稳定后，通入零气，记录设备零点稳定读数 Z0；然后通入 20%满量程上限浓度的异丁烯

标准气体，记录稳定读数 X0。通气结束后，该设备连续运行 24 h（期间不进行任何维护和校准）后，

重复上述操作，并分别记录稳定后读数 Z1、X1。分别按公式（A.6）、（A.7）计算该设备的 24h 零点漂移

ZD、24h 示值漂移 D。 

 𝑍𝐷 = 𝑍 − 𝑍  ····································································· (A.6) 
 𝐷 = 𝑋 − 𝑋  ······································································ (A.7) 

式中： 
𝑍𝐷  —设备的 24 h 零点漂移，nmol/mol； 

𝑍 ——设备的初始零气测量值，nmol/mol； 
𝑍 ——设备连续运行 24 h 后的零气测量值，nmol/mol； 
D ——设备的 24 h 示值漂移，nmol/mol； 

𝑋 ——设备的初始 20%满量程标准气体测量值，nmol/mol； 

𝑋 ——设备连续运行 24 h 后的 20%满量程标准气体测量值，nmol/mol。 

A.6 现场设备间平行性（P） 

在同一环境条件下，将 n 台待测传感器法网格化监测设备（以下简称网格化设备）采样口置于同

一高度，待测网格化设备之间相距 1~2 m，进行设备平行性测试。每组样品连续测试 1 h，至少测试 336

组有效样品（指设备状态参数正常，负值和零值视为无效，下同）。记录每台网格化设备测得的浓度值，

其中 i为网格化设备的编号（i=1~n），j为检测样品组的序号（j=1~n，n≥336），每组监测设备每个样

品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为Cj。按公式（A.8）计算每一批次待测监测设备测试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P ，按公

式（A.9）计算每一批次待测监测设备平行性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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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𝑃 

∑ Cij j

j
× 100% ····························································· (A.8) 

式中： 
P ——待测网格化设备第 j 个样品组测量的的相对标准偏差，%； 
Cij——第 i 台待测网格化设备测量第 j 个样品组的浓度值，nmol/mol； 
𝐶j——每组待测网格化监测仪测量第 j 样品组浓度平均值，nmol/mol。 

 𝑃 × ∑ 𝑃  ································································· (A.9) 

式中： 
P——设备的平行性，%； 
n——检测样品总组数。 

A.7 现场比对的相关系数（R） 

网格化监测设备根据园区条件，优先采用环境空气连续自动监测仪进行比对，园区内无相应参比设

备的，可依照 HJ759 进行 1 h 连续罐采样，与实验室分析结果进行比对。在同一环境条件下，待测监测

设备与标准设备（或采样罐）之间相距 1~2 m，采样口位于同一高度。两种比对方法均按公式（A.10）

计算回归曲线的相关系数R 。其中参数根据参比设备类别和传感器类别选取相应计算方法。网格化监测

设备现场监测时段的 TVOC 分钟数据进行小时平均浓度计算，作为𝐶 。参比设备现场监测时段的 TVOC 小

时数据作为𝑆  。在同一时间段，𝑆  和𝐶 作为一个数据对，j为检测样品组的序号（j=1~n）。固定在线式

设备至少测试 336 组有效样品，便携式设备或罐采样至少测试 9组有效样品。 

 R=
∑ -n
j=1 × -

∑ -
2n

j=1 ×∑ -
2n

j=1

 ························································· (A.10) 

式中： 
R ——现场比对的相关系数； 
𝐶 ——网格化设备第 j 组响应小时浓度，nmol/mol； 
�̅� ——网格化设备全时段平均浓度值，nmol/mol； 
𝑆  ——参比设备（或罐采样）第 j 组响应小时浓度，nmol/mol； 
𝑆 ——参比设备（或罐采样）全时段平均浓度值，nmol/mol； 

A.7.1 参比设备为GC-MS（固定在线式和便携式）、GC-FID（固定在线式）或罐采样分析结果的计算方

法 

参比设备或罐采样分析结果的挥发性有机浓度需根据网格化监测传感器类型，采用不同方法

计算。 

a) 网格化监测设备采用光离子化检测器(PID)的，需选取参比设备或罐采样监测结果中，在光离

子化检测器上可响应的挥发性有机组分，按公式（A.11）对响应组分进行折算相加计算后，作

为参比设备的 TVOC 小时平均浓度𝑆 。 

 𝑆 = ∑ （ ） ································································ (A.11) 

式中： 
𝑆   ——参比设备或罐采样第 j 组可响应小时浓度，nmol/mol； 
𝑆   ——参比设备第 j 组可响应挥发性有机组分 i 小时浓度，nmol/mol； 
𝐶𝐹 ——该组分在光离子化检测器上的对应校正系数，可参照各传感器厂家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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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可响应的挥发性有机物组分数。 

b) 网格化监测设备采用金属氧化物等其他原理的，则将参比设备或罐采样分析结果上所有挥发

性有机组分进行相加后，作为参比设备的 TVOC 小时平均浓度𝑆 。 

A.7.2 参比设备采用非甲烷总烃监测原理（固定在线式或便携式）的计算方法 

使用非甲烷总烃浓度值作为参比设备TVOC小时平均浓度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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